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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计划

为进一步规范行政检查行为，提升卫生健康监督执法效能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工作要求，结合本地区实际，制定本行政检查计划。
一、检查目标
通过有计划、有重点地开展行政检查，督促各类卫生健康相关单位落实主体责任，依法依规执业，及时发现并消除卫生安全隐患，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，维护良好的卫生健康秩序。
二、检查主体
三门峡市陕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
三、检查对象及范围
1.医疗卫生：包括各级各类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专科医院、民营医疗机构、诊所等。
2.公共场所卫生：如宾馆、旅店、招待所、公共浴室、理发店、美容店、影剧院、游艺厅、舞厅、音乐厅、游泳场（馆）、展览馆、博物馆、美术馆、图书馆、商场（店）、书店、候诊室、候车（机、船）室等。
3.职业卫生：存在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各类企业、事业单位和个体经济组织等。
4.放射卫生：开展放射诊疗工作的医疗机构、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机构。
5.生活饮用水卫生：集中式供水单位、二次供水单位、涉水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等。
6.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：生产、销售消毒产品的单位。
7.学校卫生：各类学校、幼儿园、托育机构等。
8.传染病防治：医疗机构、疾病预防控制机构、重点场所、其他相关单位。
四、检查内容
1.医疗卫生机构：依法执业情况，包括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、人员资质、诊疗科目、诊疗活动规范等；医疗质量安全管理，如医疗核心制度落实、病历书写规范、医疗废物处置、消毒隔离措施等；传染病防治工作，包括疫情报告、预防接种、消毒管理等；医保基金使用情况。
2.公共场所卫生：卫生许可证持证情况；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；公共用品用具消毒情况；空气质量、微小气候及公共用品用具卫生检测情况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管理情况。
3.职业卫生：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情况；职业病防护设施“三同时”执行情况；职业病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情况；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情况；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情况。
4.放射卫生：放射诊疗许可情况；放射诊疗建设项目管理；放射诊疗设备及场所检测；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及措施；放射工作人员管理；放射防护用品配备及使用。
5.生活饮用水卫生：卫生许可证及从业人员健康证持有情况；水源卫生防护情况；水质净化消毒设施运行情况；水质检测及报告情况；涉水产品卫生许可批件持有情况。
6.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卫生：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及产品卫生安全评价报告持有情况；产品标签、说明书及包装标识合规情况；销售单位进货检查验收制度落实情况。
7.学校卫生：学校卫生工作开展情况，包括教学环境卫生、生活饮用水卫生、传染病防控等；托幼（育）机构卫生保健工作落实情况，如儿童入园健康检查、工作人员健康管理、卫生消毒等。
8.传染病防治：医疗机构：传染病疫情报告情况，是否及时、准确上报疫情；预防接种工作，包括疫苗接种管理、接种记录等；消毒隔离措施落实情况，如病房、手术室等场所消毒，医疗器械消毒灭菌等；医疗废物处置，是否按规定分类收集、存放、运输和处置医疗废物；传染病防治培训，是否对医务人员开展相关培训等。
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：传染病监测工作，包括监测方案实施、监测信息收集分析报告等；疫情流行病学调查、风险评估和现场处理情况；实验室检验检测能力和质量控制，如检测方法是否规范、检测结果是否准确等；免疫规划实施，预防性生物制品使用管理是否合规等。
重点场所：传染病防控制度建立与落实情况，是否有专人负责，有无相关应急预案等；环境卫生与通风情况，是否定期清洁消毒，场所通风是否良好；人员健康管理，如工作人员健康监测，是否按规定对特定场所人员进行健康筛查等；传染病宣传教育，是否开展相关知识宣传活动，增强人员防控意识等。
其他相关单位：是否按职责要求开展鼠害、蚊蝇等病媒生物危害消除工作，是否对相关场所进行定期巡查和治理，有无相关工作记录等。
五、检查方式及频次
1.日常监督检查：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、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方式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，对医疗卫生机构、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用人单位等重点监管对象每年至少检查1次 。
2.专项监督检查：根据上级工作部署、群众投诉举报热点、季节特点及卫生健康领域突出问题，适时组织开展专项监督检查，如医疗美容专项整治、夏季游泳场所专项检查、传染病防控专项检查等。专项检查频次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3.跨部门联合检查：加强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医保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针对重点领域和突出问题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，形成监管合力，每年至少开展两次跨部门联合检查行动。
六、时间安排
1.第一季度（1月—3月）
    制定年度行政检查计划，明确检查任务、检查内容、检查方式及时间安排等。
    组织开展执法人员业务培训，学习相关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及执法程序等知识，提高执法人员业务水平。
    对部分医疗卫生机构、公共场所开展元旦、春节期间卫生安全专项检查，保障节日期间群众健康安全。
2.第二季度（4月—6月）
   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原则，开展第一轮日常监督检查，完成对部分医疗卫生机构、公共场所、职业卫生用人单位等的检查任务，并及时公示检查结果。
   组织开展春季学校卫生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学校传染病防控、生活饮用水卫生、教学环境卫生等情况。
   开展医疗美容专项整治行动，严厉打击非法医疗美容行为。
3.第三季度（7月—9月）
   继续开展日常监督检查，完成对剩余检查对象的抽查任务，并加强对问题单位的跟踪复查，督促整改落实到位。
   开展夏季游泳场所专项检查，重点检查游泳场所卫生许可证、从业人员健康证、水质消毒及检测等情况，保障游泳者健康安全。
   组织开展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专项检查，规范放射卫生技术服务行为。
   开展跨部门联合检查行动，与市场监管、公安等部门联合对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执法检查。
4.第四季度（10月—12月）
   对全年行政检查工作进行总结评估，梳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分析原因，提出改进措施和建议。
   组织开展“回头看”检查，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或整改不到位的单位进行重点复查，确保问题得到有效解决。
   整理归档检查资料，完善监管档案，为下一年度行政检查工作提供参考依据。
七、工作要求
1.严格规范执法：执法人员要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开展行政检查，做到亮证执法、文明执法。认真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执法公示制度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，确保执法行为合法、规范、公正、透明。
2.强化服务意识：在开展行政检查过程中，要注重加强对监管对象的指导和服务，积极宣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，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，引导企业自觉守法经营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
3.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：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，要依法依规严肃查处，绝不姑息迁就。涉及刑事犯罪的，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4.加强信息报送与公开：三门峡市陕州区疾控中心（三门峡市陕州区卫生监督所）要按照要求及时报送行政检查工作进展情况、统计报表及工作总结等信息。同时，要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开检查结果及行政处罚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5.加强协作配合：各室之间要加强沟通协调，密切配合，形成工作合力。要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联动，建立健全信息共享、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，共同维护卫生健康领域良好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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